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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真善美A社區

半倒、半未倒

台中市真善美社區有A、B兩棟，Ａ棟63戶，1層為店

舖，2~5層為住家；Ｂ棟地下1層是停車空間兼防空避

難室，1~5層都是住家，計46戶，社區共計109戶。而

A、B兩棟震災受損的程度不同，Ｂ棟只受輕微損傷，

住戶自行修復後，就可以繼續居住。而A棟受損嚴

重，經專業評估列為危險建築物，並於1999年底即已

拆除。

A棟住戶震後四散，離震災發生越久，另行購屋的住

戶就愈多，而且B棟因為並沒有太大受損，住戶極少

參與A棟相關會議，使A棟的重建會議總是難產。A棟

住戶陳永祥先生是報社記者，得知各種重建訊息，然

而都因為住戶聯繫困難，很難達成重建共識。當2000

年8月營建署服務團隊，想協助真善美社區成立更新

會時，就面臨出席會議人數未達法定門檻的困境。雖

然服務團隊還是協助社區申請籌組更新會，卻讓台中

市政府打了回票，然而陳永祥先生還是不放棄希望，

請來了陳慶利建築師協助。

本社區是5層樓的公寓，地震後A棟受損嚴重必須拆除，而B棟只需修繕。還好「921震災重

建暫行條例」修訂解決計算同意比例的大問題，更新重建才能展開。但在重建完工變更權利

變換計畫期間，某住戶有了不同意見，於是開始陳情、訴願，但都無效，最後展開行政訴

訟，他控告台中市政府不應核定變更的權利變換計畫，直到2009年4月23日經由最高行政法

院判決確定該住戶主張的理由皆不成立，此時，更新會才真正卸下重建的沈重包袱。真善美

A棟社區終於又和以前一樣，平靜地站立在人潮、車潮來來往往的漢口路上。

更新重建起頭難

陳建築師了解都市更新相關法令和九二一震災重建相

關法令後，發現台中市政府尚未指定真善美社區為更

新單元，於是先幫忙社區依都市更新條例及內政部營

建署2000年3月2日研商「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五

條第二項規定執行疑義」的會議結論，申請劃定更新

單元，社區在2001年3月14日由台中市政府劃定為更

新單元。經過一連串程序，2001年6月12日台中市政

府核准「台中市真善美Ａ棟社區都市更新會」立案，

理事長是王玉琴女士，他的先生就是陳永祥總幹事。

修法解決部分重建難題

本更新單元的兩棟建築物只有一棟需重建，要達到同

意門檻相當困難。幸好2000年11月29日「九二一震災

重建暫行條例」增訂第17條之2，於是有了解決這個

難題的鑰匙。依據此條文，將更新單元分為受損輕微

的B棟和9－27地號國有土地的現有巷道劃為維護區

段，原A棟的基地劃為重建區段，如此可在不變更B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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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的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

有部份情形下，進行更新重建，並且可以只計算重建

區段的同意比例。所以更新單元內共有103位土地所有

權人，只計重建區段的話是59位，相較下較易達到同

意門檻。有54位所有權人同意事業計畫，比例高達九

成以上，同意數的土地面積有1,364.14平方公尺，也佔

總面積1,481.43平方公尺的九成以上。

由於社區A、B兩棟唇齒相依，兩棟間仍有樓梯間相

連，又是同一基地，在不能影響B棟住戶的權利下，

只能採原樣原面積重建，汽車位的數量和位置也跟震

災前相同。雖然是原樣重建，但也得加強建物耐震結

構，符合6.3以上抗震係數，並改善了消防、避難等系

統，提昇住家安全。本社區於2002年9月16日通過臨門

方案審查，成為臨門家族第27號成員，更新事業計畫

和權利變換計畫經市政府審議，也終於在2003年1月7

日公告實施，4月12日舉行動土典禮，總算開始重建工

程。

營造廠倒閉

真善美A社區規模不大，住戶負擔的重建費用大約每

坪不到5萬元，應該可以很順利重建完成，不過就在即

將申請使用執照前，營造廠因財務不佳而倒閉，同時

更新會也接到法院的執行命令，要求更新會必須從未

付給營造廠的費用中，清償營造廠另一工程未付給承

包商的款項。狀況發生，社區更新會、中華建築經理

公司、九二一基金會馬上討論因應方案，決定在不追

加金額的前題下，運用未動支款項加上每期工程的保

留款，由中華建經採監督付款，實作實付的方式，承

接後續工程。所幸重建工程在更新會和中華建經共同

努力下終於完工。

住戶不願支付重建費用

更新會一方面忙於處理續建事宜，一方面也依營建署

頒布的「九二一災後更新重建權利變換產權移轉作業

手冊」開始產權處理的程序，分戶負擔金額結算出來

後，管理銀行通知會員應清償九二一基金會金額，這

時住戶甲有了不同意見。更新會之前調查還款意願

時，住戶甲表明願意「全部繳納現金」以償還重建融

資與利息，這時他卻提出許多理由，不願意依結算金

額支付重建費用。

住戶甲認為，他分配的2Ｂ9該戶並非全部重建，實

際重建坪數不足，以伸縮縫處理Ａ、Ｂ棟交接處，重

建費用不應由他一人負擔，而權利價值之估定和分擔

數額也不實；還有施工偷工減料導致嚴重漏水無法使

用、設備非指定廠牌等等原因，因此拒絕繳款。

更新會、中華建經、管理銀行等幾次針對住戶甲的疑

問說明，他都不接受。管理銀行又在2005年4月27日和

6月20日發函請他清償重建融資與利息，真善美Ａ棟更

新會也在6月20日發函向其催繳，並且告知如果未依規

定清償，將改列為「不參與重建分配者」。為了不發

生衝突，還款截止日一延再延，各單位也一再溝通，

希望住戶甲能理解實情。然而不能只因為他而影響其

他62戶的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作業，只好將他列為

不參與者，變更權利變換計畫。變更後的權利變換計

畫經審議程序，台中市政府於2005年10月27日核定公

告，但住戶甲拒領現金補償，更新會只好提存於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提存所。

在變更權利變換計畫期間住戶甲開始陳情、訴願，但

都無效，最後展開行政訴訟，他控告台中市政府不應

核定變更的權利變換計畫。行政法院法官認為，依

據都市更新條例，「以其權利價值之估定及分擔數額

不實，拒絕清償重建融資及利息，於法未合。」又

依「築巢專案之臨門方案作業要點」、「築巢專案之

臨門方案協助項目三及四之重建融資及不動產購買合

約」等，住戶甲應無條件同意更新會將其改列為不參

與重建分配者。

行政訴訟解決爭議

而且經法官調查，住戶甲原受配房屋坐落位置跟他重

建前的位置相同，重建前後的範圍都一樣。重建前面

積是66.22平方公尺，而重建後是68.94公尺，此乃因為

重建後測量較為精確的原因，住戶甲主張重建前的面

積比較大，是原計畫分配持分面積，而且還加上了共

同使用面積的結果，而非房屋重建前的面積。重建後

2Ｂ9戶加計共同使用面積總共計73.50平方公尺，並無

如住戶甲指稱有短少的情形。另外，房間部分位要連

接Ａ、Ｂ棟，工程技術上的確沒有辦法拆，故需規劃

獨立的柱子，把兩棟結構分開後，在柱與柱之間以伸

縮縫處裡，住戶甲房間緊鄰Ｂ棟，要重建他的房子只

是多打樓板，後來沒有做樓板，改以伸縮縫處理，工

程費亦大致抵銷了。

住戶甲主張的理由，法官都認為都不成立，經過冗長

的訴訟程序，2009年4月23日經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確

定。更新會才真正卸下重建的沈重包袱。真善美A棟

社區終於又和以前一樣，平靜地站立在人潮、車潮來

來往往的漢口路上。(文 張劭農)

會員大會 開工典禮

開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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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真善美Ａ棟社區都市更新事業

北區漢口路34號(漢口路四段、榮華街交叉口)

真善美A棟都市更新會

2,540.00㎡

住宅區 

產權：私有土地2,318㎡   國有土地222㎡

所有權人59人  概況：63戶   停車位：20輛

建物面積：5,186.60㎡

921地震後判為全倒建築物

集合住宅

建築面積：1,262.05㎡

實設建蔽率：63.90%

法定容積率：180%

更新獎勵容積：3,326.68%

總樓地板面積：4,652.25㎡

構造樓層：RC地上5層/地下1層

停車位數：汽車20輛

戶數：63戶

參與分配：54戶

權利變換

70,922,596元

110,886,089元

陳慶利建築師事務所

陳慶利建築師事務所

台灣黌達鑑定中心、政揚不動產鑑定公司、中華民國企業技術鑑定中心

義和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建華銀行台中分行

中華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張耀宗地政士事務所

實施方式

更新實施費用(元)

總銷金額(元)

都市更新規劃單位

建築設計

不動產估價

施工

管理銀行

建築經理公司

產權登記

基地位置

實施者

基地面積

使用分區

案名

更新後

更新前

事業內容摘要

推動歷程

2001.03.19   劃訂更新單元

2001.04.03   都市更新會核准籌設

2001.06.27   都市更新會核准立案

2002.10.24   事業計畫審查及權利變換審查審竣

2003.01.02   公告實施

2003.03.26   動工日期

2004.04.28   使照核發

台中市	
北台中公園城

北台中公園城位於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與遼寧路口

附近，921地震受損後，部分住戶不願意重建，所以改

採都市更新方式進行。都市更新會於2001年11月核准

立案後開始更新重建規畫。社區原是1981年興建完成

的5樓公寓，共30戶，土地和建物所有權都是32位，超

過九成的土地、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事業計畫。

更新後建物配置依基地形狀做最合宜的調整，並配合

住戶意願依原建築配置方式規劃，即沿12米遼寧路部

份設置騎樓及店舖住宅6戶，並由騎樓進出，二層樓以

上設置純住家共24戶，由遼寧路旁的梯間進出，另機

械升降式車道入口則設置於基地後側，一樣是30戶，

但申請獎勵容積，以增加居住面積。並且為了加強建

築物耐震結構，採用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不過社區

並沒有設置電梯是較讓人意外的。2003年3月更新計畫

通過臨門方案審查，是第53號家族成員。

北台中公園城離東邊的北屯路，西邊的崇德路都很

近，地理位置適中，各項公共設施俱全，松竹路上商

業活動熱絡，交通運輸便利，生活條件甚佳，重建後

住戶又回到了原先熟悉的生活環境。(文 張劭農)

事業內容摘要

台中市北台中公園城都市更新事業

北屯區遼寧路一段620號

北台中公園城都市更新會

704.33㎡

住宅區

產權：全為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32人   概況：30戶   

停車位：4輛    建物面積：2142.62㎡   921地震後判為全倒建築物

集合住宅  建築面積：447.23㎡  實設建蔽率：52%

法定容積率：180%  更新獎勵容積：967.80㎡

總樓地板面積：2,849.8㎡  構造樓層：RC地上5層/地下1層

停車位數：汽車29輛  戶數：30戶  參與分配：23戶

權利變換

49,397,525元

71,099,146元

陳汶東建築師事務所

陳汶東建築師事務所

宏大不動產鑑定公司、環宇不動產鑑定公司、歐亞不動產鑑定公司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華銀行台中分行

中華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歐亞地政士事務所

實施方式

更新實施費用(元)

總銷金額(元)

都市更新規劃單位

建築設計

不動產估價

施工

管理銀行

建築經理公司

產權登記

基地位置

實施者

基地面積

使用分區

案名

更新後

更新前

推動歷程

2001.09.04   都市更新會核准籌設

2001.11.13   都市更新會核准立案

2003.04.23   事業計畫審查及權利變

                  換審查審竣

2003.05.28   公告實施

2003.09.19   動土

2005.01.12   使照核發

2001
2005


